	项目
	内容
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（豫许禹）文综罚字〔2025〕F-4号

	当事人
	郑沛楠（身份证号：411081********4956）

	违法事实
	未经权利人许可，搭建网站提供他人电子图书并售卖会员牟利，无违法所得，主动配合调查、关停网站

	处罚依据
	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》《河南省新闻出版（版权）、电影行政处罚裁量标准》

	处罚内容
	警告，罚款3000元

	处罚机关
	禹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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